
附件 1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力量，促进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提高行政执法效能，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参

与对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作用，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建设法治政府，实现行政执法监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

一，根据《河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是指市、县司法

行政部门从本地各行业、各领域社会公众中选聘的对本级和下级

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执法机

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

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兼职人员。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的选聘解聘、人员管理、工作开展、业

务培训等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主要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新闻媒体工作者、社会团体、行业团体、

社会志愿者及各类企业等机构人员中选聘。

第四条 市、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社

会监督员的管理工作，包括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的选聘、调整和

日常联系等管理工作。



第五条 担任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18 至 65 周岁的中国公民；

（二）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

（三）具备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法律知识和能力；

（四）关心、支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有较强的责任心，热

心从事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工作；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担任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行政执法社会监督

员：

（一）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二）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

（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四）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监督公正性的。

第七条 聘请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由市、县司法行政部门

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发布选聘公告，

采用个人自荐、单位推荐、定向聘请等方式确定选聘人员范围；

（二）对应聘人选进行调查，经相关部门审核后确定拟聘请

人员，并向社会公示；

（三）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人员，颁发《行政执法社会监督

员证》，并向社会公告。



第八条 各地聘任的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一般不超过五十

名，每届聘任期为五年，可以连续聘任；聘任期届满未续聘的，

自然解聘。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在聘任期内，因故出缺，司法行政部门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增补。

第九条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

（二）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

纪行为的，及时反映、举报；

（三）参与重大、疑难行政执法案件的调查、研讨等活动；

（四）参与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执

法评议考核等活动；

（五）宣传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和成效；

（六）听取社会各界对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意

见、建议，并向司法行政部门反馈。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履行职责应当出示《行政执法社会监督

员证》。

第十条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加组织开展的行政执法社会监

督员活动；

（二）学习掌握与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业务知识；



（三）保守在履职过程中获知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

隐私；

（四）不得以权谋私或者妨碍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

员实施正常的行政执法等公务活动，不得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

（五）不得以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的名义参加与履行职责无

关的社会活动；

（六）对与自身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履

职的监督活动，应当回避。

第十一条 对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反映的问题或者提出的

意见、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转交和督促有关行政执法机

关处理，也可以直接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向行

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反馈。

第十二条 对司法行政部门转交或者督促办理的问题，相关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核实处理，认为合法、合理的，应当立即

依法办理或者整改；不能立即办理或者整改的，应当向司法行政

部门和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说明情况，并明确整改期限。

第十三条 市、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行政执法社会监

督员的日常联系工作，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协调有关单位，为行

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履行职责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应当自觉接受监督，行政

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和社会公众有权向司法行政部门举



报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在履行职责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司法行政

部门应当及时对举报进行调查处理。

对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违法违纪行为查证属实的，由司法行

政部门向其推荐单位或者所在单位提出处理建议，由相关部门依

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在聘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予以解聘：

（一）受到刑事处罚、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被依法列为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监

督公正性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行政执法监督活动，不履行行政执

法社会监督员职责和义务的；

（三）在履行职责时，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的；

（四）因工作调整、健康状况等原因不宜继续担任行政执法

社会监督员的；

（五）主动提出不再担任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的；

（六）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的。

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在聘期内辞职或者被解聘的，司法行政

部门应当予以公告，并及时收回《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证》，同

时告知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推荐单位或者所在单位。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